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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原则在各国专利制度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且在各国专利制度

彼此独立的情况下，是申请人能够在

世界各国就其发明创造获得专利保

护的重要保障。因此，对优先权的核

实和判断应当审慎、客观，使该原则

为鼓励发明创造、推动科技创新发挥

应有的作用。

优先权应运而生

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都

采用专利先申请原则，都规定判断新

颖性和创造性的现有技术以申请日为

界，加上专利权具有地域性限制。因

此，如果申请人希望其发明创造在其他

国家获得专利保护，就必须同时在这些

国家提出专利申请，否则就有可能被他

人向外国提出专利申请或公开其发明

创造而无法获得授权。但是，由于条件

所限，申请人通常难以在同一时间向这

些国家提出申请，由此，应运而生的优

先权原则极大地满足了《巴黎公约》成

员国对优先权的迫切需要。

优先权是指当申请人在《巴黎公

约》的一个成员国首次提出申请后，

在一定期限内就同一主题在其他成

员国提出申请的，其在后申请中能够

享有优先权的内容视为是在首次申

请的申请日提出。随着专利制度的

发展，优先权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步扩

展，不仅适用于首次在外国提出申

请、而后在本国提出申请的情形，即

“外国优先权”，也适用于首次在本国

提出申请、而后在本国再次提出申请

的情形，即“本国优先权”。作为目前

各国专利制度中的重要原则，我国专

利法也在第二十九条对优先权原则

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优先权的“优先”在于，申请人提

出的在后申请与其他人在其首次申

请的申请日之后、在后申请的申请日

之前就同一主题所提出的申请相比

享有优先的地位，在此期间，任何单

位或个人提出相同主题的申请或者

公布、利用这种发明创造都不会使申

请人提出的在后申请失去效力。

优先权判断的一般原则

一方面，优先权原则依“先申请

制”而生，相较在先后两次申请的提

出日之间提出的相同主题的其他申

请而言，具有天生的“优越性”，尽管

各国都将在后申请的提出日作为其

申请日，以“优先权日”标示其在先申

请的申请日，但从效力上来看，要求

优先权的在后申请实际上视同与在

先申请在同一日申请。因此，如果允

许在后申请增加新的内容并使其享

有优先权，就会导致申请人于在先申

请的申请日后作出的发明，即增加的

新 内 容 被“提前申请”了，这显然与

“先申请制”的基本原则相悖，并且对

其他申请人和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

使得他人在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后独立

作出的发明不能获得应有的保护。但

另一方面，由于优先权的期限通常比

较长，例如我国是 12个月或 6个月，申

请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可能会发现

在先申请的可改进之处并希望对其改

进，这是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也应当

是专利制度倡导和鼓励的。如果禁止

要求优先权的在后申请增加新的内

容，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

既应当允许在后申请加入其在先申

请 没 有的新内容，又不可以让新内

容搭上优先权的便车而使申请人不

当得利，优先权判断的一般原则应

当是——相比于在先申请，增加的新

内容不能享有优先权。也就是说，能

够享有优先权的在后申请的技术方案

应当清楚地记载在其在先申请文件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不包括摘要）

中。所谓清楚地记载，并不要求叙述

方式完全一致，而是阐明了在后申请

的技术方案即可，但如果在先申请对

上述技术方案的某一或者某些技术特

征只做了笼统或含糊的阐述，甚至仅

仅只有暗示，而要求优先权的申请增

加了对这一或这些技术特征的详细叙

述，以致基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

的知识亦不能从在先申请中直接和毫

无疑义地得出，则在后申请不能享有

该在先申请的优先权。可见，能够享

有优先权的内容应当是在先申请文件

公开的内容，即其明确记载的内容和

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在先申请文件可

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内容。

优先权的判断方法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能

够享有优先权的在后申请与在先申

请应当涉及“相同主题”。除满足形

式要件的要求之外，优先权判断或核

实的实质内容即是对“相同主题”的

认定，优先权判断的方法应当围绕是

否构成“相同主题”来进行。

所谓的“主题”不是指某个技术

特征或技术手段，应当是能够解决技

术问题、实现技术效果的技术方案，

“相同主题”则是指技术领域、所解决

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预期的效果

相同。因此，判断者应站在所属领域

技术人员的水平，将需要核实优先权

的在后申请的技术方案和在先申请

文件分别作为一个整体，从技术领

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

预期的效果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和

对比，判断在后申请的技术方案能否

从在先申请中直接和毫无疑义地确

定，从而认定在先申请与在后申请是

否涉及“相同主题”。

除整体考虑之外，优先权的判断

还采用“单独对比”的方式进行，即将

在后申请的技术方案与一件在先申

请的每项技术方案进行比对，特别是

对于要求多项优先权的在后申请，应

将其技术方案分别单独与多件在先

申请中的每项技术方案进行比对和

判断，不包括与一份在先申请中的多

个技术方案或者多份在先申请中的

多个技术方案的组合相对比。如果在

后申请一项技术方案要求了多个优先

权，且其记载的一项技术方案是由两

件或两件以上的在先申请中分别记载

的不同技术方案或技术特征概括或组

合而成，则不能享受优先权。

在实际的审查过程中，如果需要

核实待审查申请或专利的优先权，通

常是将待审查申请或专利的权利要

求所限定技术方案与作为优先权基

础 的 在 先 申 请 的 技 术 方 案 进 行 比

对。有时，当判断新颖性或创造性的

对比文件也要求了优先权并需要核

实的情况下，则是将对比文件的权利

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方案均

与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的技

术方案进行比对，判断其能否享有优

先权并确认其能否作为现有技术。

这是因为，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判断除

考虑权利要求书的内容外，说明书公

开的内容也是判断的基础，只有优先

权成立的内容才可以构成现有技术。

在 第 26658 号 审 查 决 定 涉 及 蔡

司公司诉尼康公司的案件中，涉案专

利要求了 3 份对应于不同优先权日

的在先申请（下称在先申请 1-3）的优

先权。这 3份在先申请 1-3可以简单

地概括为：在先申请 1 的技术方案包

括技术特征 A、B、C1，在先申请 2的技

术方案包括技术特征 A、B、C2，在先

申请 3 的技术方案包括技术特征 A、

B、C3，涉案专利要求优先权的技术

方案包括技术特征 A、B、C，其中，特

征 C 是在特征 C1、C2和 C3的基础上

概括而成的。由于有关概括后的特

征 C 的一般性概念既没有明确地记

载在上述 3项在先申请 1-3的任一项

中，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从在先申请

1-3 的 任 一 申 请 中 的 特 征 C1、C2、

C3 以及其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

图的全部内容中也无法直接、毫无疑

义地确定涉案专利技术方案中的特

征 C，基 于 清 楚 记 载 和 单 独 对 比 原

则，包含特征 C 的技术方案不能享有

在先申请 1-3 的任一项的优先权。

但是，作为一个要求了多项优先权的

在后专利申请，如果专利权人将技术

方案 A+B+C1、A+B+C2、A+B+C3分

别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这 3 个技术

方案分别与在先申请 1-3 中的技术

方案进行单独对比均具备相同的主

题，则能够分别对应享有在先申请

1-3的优先权。

此 外 ，相 比 于 新 颖 性 判 断 中 的

“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是指“技术

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

和预期的效果实质上相同”，优先权

判断中的“相同主题”将上述 4 个“实

质上相同”变为“相同”，表明优先权

的判断虽然与新颖性的判断有类似

之处，同样都要采用单独对比的方式

进行整体判断，但其判断标准却更为

严格。例如，新颖性的判断中的具体

概念与一般概念、惯用手段直接置换

以及数值范围等情形均不适用于优

先权的判断。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

本报记者 姜 旭

经过数年的技术创新，集成电路

已从最初的每个芯片上只有数个器

件发展到现在的每个芯片上可包含

约 10 亿 个 器 件 ，光 刻 技 术 功 不 可

没。如今，一台国际先进的光刻设备

售价就超过 1 亿美元。为此，跨国公

司不断在中国对光刻技术专利“跑马

圈地”，为争夺巨大的中国市场展开

专利攻防战。

2008 年 7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就

株式会社尼康（下称尼康公司）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

名为“投影光学系统、曝光装置及曝光

方 法 ”的 发 明 专 利 申 请（专利号：
ZL200480012069.0）发布授权公告，优

先权日分别是2003年 5月 6日、2003 年

10月 9日以及 2003年 10 月 24 日。针

对这件发明专利，2013 年 9 月，德国

卡尔蔡司 SMT 股份公司（下称蔡司

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

员会（下称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

效宣告请求。近期，专利复审委员会

审查后宣告涉案专利的部分专利权

无效。

有专家分析，大力发展集成电路

产业是我国的一项国家战略，本案所

涉及的光刻技术是迅猛发展的大规

模集成电路技术的核心工艺，其市场

价值极大。无效宣告请求人与专利

权人均为光学行业跨国公司巨头，两

巨头之间掀起的专利战，体现了光刻

技术领域的激烈竞争以及双方对中

国市场的重视。

技术创新推动行业进步

尼康公司和蔡司公司此次专利

战涉及的光刻技术是一项具有极大

市场价值的核心工艺。那么，这究竟

是一项怎样的技术？

公开资料显示，光刻技术是指在

光照作用下，借助光致抗蚀剂（又名

光刻胶）将掩膜版上的图形转移到基

片上的技术。其主要过程为，首先紫

外光通过掩膜版照射到附有一层光

刻胶薄膜的基片表面，引起曝光区域

的光刻胶发生化学反应；再通过显影

技术溶解去除曝光区域或未曝光区

域的光刻胶（前者称正性光刻胶，后

者称负性光刻胶），使掩膜版上的图

形被复制到光刻胶薄膜上；最后利用

刻蚀技术将图形转移到基片上。简

言之，光刻技术就是在集成电路制造

中，利用光学、化学反应原理和化学、

物理刻蚀方法，将电路图形传递到单

晶表面或介质层上，形成有效图形窗

口或功能图形的工艺技术。

如此重要的技术，其主要用途是

什么？集成电路在制造过程中会经

历材料制备、掩膜、光刻、清洗、刻蚀、

化学机械抛光等多个工序，其中尤以

光刻工艺最为关键，这决定着制造工

艺的先进程度。具体来说，光刻技术

大致从 3 个方面为集成电路技术的

进步提供了保证：第一是大面积均匀

曝光，在同一块硅片上同时做出大量

器件和芯片，保证了批量化的生产水

平；第二是图形线宽不断缩小，生产

成本持续下降；第三，由于线宽的缩

小，器件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产品

性能不断提高。不少专家都认为，集

成电路从上世纪 60 年代的每个芯片

上仅几十个器件发展到现在的每个

芯片上可包含约 10 亿个器件，半导

体技术的集成度逐年提高，光刻技术

功不可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光刻技

术中，光刻机又是这项工艺的核心部

分。光刻机是一种曝光工具，其造价

昂贵，号称全球最精密的仪器之一，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售价已

超过 1 亿美元。由于制造难度大，目

前只有尼康公司等少数几家公司能

够制造光刻机。值得一提的是，经过

多年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我国光刻机

制造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今年年初，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微电子

专用设备研发团队自主研发成功的

紫外纳米压印光刻机，其成本仅为国

外同类设备的三分之一，这套设备采

用新型纳米对准技术，将原光刻设备

的对准精度由亚微米量级提升至纳

米量级，使我国微纳实用制造水平迈

上了新的台阶。

光刻技术专利引发争议

成立于 1917年的尼康公司，不仅

是全球知名的相机制造商，其还是分

步重复半导体生产设备（分档器）的

制造商，公司还生产护目镜、眼科检

查设备、双筒望远镜、显微镜、勘测器

材等。作为全球主要的能够制造商

用光刻机的公司之一，尼康公司推出

的 G-line、I-line 步进式光刻机、投影

式光刻机在全球晶圆厂大量使用。

2008 年 7 月，尼康公司在中国提交的

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获得授权。

作为全球知名光学系统、工业测

量仪器和医疗设备制造企业，蔡司公

司在光学及光电子学领域同样处于

全球领先地位。针对上述专利权，

2013 年 9 月，蔡司公司向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

宣告请求。经形式审查合格，专利复

审委员会依法受理了上述无效宣告

请求，并成立合议组。

该案合议组成员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包含 35 项，请求人提出的无效理由

涉及大多数无效条款，比如，专利法

第三十三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

十条第一款、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

四款、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专 利 法 第 二 十 二 条 第 三 款 等 。 此

外，该案涉及证据 30 余份，双方还邀

请了国内一流大学的知名学者作为

专家证人，德、日公司外籍代表全程

参加庭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此案

案情错综复杂，存在诸多疑难法律问

题。口审耗时 3 天，合议组面对庭审

中的新问题，一一化解，抓住本案焦

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和详细的

调查。口审结束后，合议组对口审调

查中的争议所涉及的相关技术作了

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确保能够正

确把握所属领域技术人员能力和水

平，对该案进行了公正的审理。

该案合议组成员告诉本报记者，

涉案专利和对比文件分别是否享有

优先权是决定该案结论的关键，并最

终以部分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

创造性为理由作出了涉案专利的专

利权部分无效的审查决定。

该案合议组成员表示，该案亮点

在于对涉案专利及对比文件的优先

权核实，本专利具有 3个优先权日，相

关优先权核实部分厘清了相同主题的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判断标准，即如

何判断在后申请中各项权利要求所述

的技术方案是否清楚地记载于在先

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中，其中结

合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0 的对比

特别提出如果在先申请对某一或某

些技术特征只是含糊的阐述或者暗

示，而在后申请增加了对此技术特征

的详细叙述，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不

能从在先申请直接、毫无疑义地确

定，则在先申请不能作为在后申请要

求优先权的基础，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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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投影光学系统、曝光装置及曝光方法”发明专利无效案

两国际光学巨头在华打起专利战

优先权判断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